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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3月28日 星期六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本行《2019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会议应出席董事17名，实际出席董事17名。 本行7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行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国际审计准则进行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本行董事会建议2019年度派发普通股股息每10股人民币2.14元（税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6、本年度报告摘要中“公司”“本行”“全行”“光大银行”均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

团”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二、公司基本情况

1、本行基本信息

A股股票简称 光大银行 A股股票代码 601818

A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中国光大银行 H股股票代码 6818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嘉焱 李嘉焱

电话 010-63636388

传真 0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2、本行简介

本行成立于1992年8月， 是经国务院批复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

部设在北京。 本行于2010年8月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1818）、2013年12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6818）。

本行不断改革创新，锐意进取，通过加快产品、渠道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在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电子

银行和信用卡业务等方面培育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基本形成了各业务主线均衡发展、风险管理逐步

完善、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的经营格局。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已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1,287家，实现境内省级行政区域服务网络的全覆盖，机

构网点辐射全国146个经济中心城市；聚焦财富管理战略，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全国首

家开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紧跟“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加快国际化布局，香港分行、光银国

际、首尔分行、光银欧洲、卢森堡分行、悉尼分行相继开业运营；社会责任日益彰显，持续多年支持“母亲

水窖” 公益活动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在2020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 中，本行位列第28

名。

多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进程，本行品牌形象和市场价值不断提升，在为广大客户和

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已成为一家运作规范、颇具影响力的上市

银行。

3、主要业务概要

3.1积极服务实体经济

本行研究出台系列支持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 召开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题

座谈会，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区域表内外授信余额大幅增长。 首家进驻雄安新区

的股份制银行二级分行雄安分行挂牌开业。 制造业贷款完成必保目标。 民营企业授信余额、授信客户占

比双提升。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支持民营企业债务重组，帮助其降低杠杆率和财务成本。助力小微企业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成“两增两控”目标。

3.2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本行深化风险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明确“四个统一”（统一政策、统一审批、统一监控、统一保全）风

险管理职责。 落实“三个治贷”（依法治贷、从严治贷、铁腕治贷）和“六严管理”（政策执行要严、机构管

理要严、人员管理要严、流程管理要严、督导考核要严、责任追究要严）要求，强化信审队伍和风险管理关

键岗位资格认证，完善统一审批管理体系。 优化信贷和投资政策，强化“正面清单” 导向作用和“负面清

单” 的刚性约束。 加强流动性管理，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等流动性监管指标达标。 在公安系统

组织的“护网行动” 中获得股份制银行第一名。

3.3发掘业务增长新动能

本行连续在30个省市中标职业年金托管人，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唯一一家全部中标的银行。 手机银

行APP、阳光惠生活APP月活用户持续攀升，在云缴费客户端上线保险、证券、医疗、旅游等8大频道。推动

财富E-SBU建设，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开展多种方式合作。实施科技投入倍增计划，大量应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技术，推进银行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3.4持续夯实经营管理基础

本行构建市场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全行对标体系在分行和业务板块之间的有效衔接；调

整部门职能，优化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拓宽选人用人渠道，通过招贤馆选聘关键岗位骨干员工和处级干

部，公开选聘一级机构副职；改进绩效考核机制，完善“干部能上能下” 制度安排，强化业绩导向；完善财

务资源配置，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提升定价管理水平；完成350亿元优先股发行，提升资本实力。

3.5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显现

本行围绕业务转型赋能、基础技术能力、科技服务治理（“BTG” ）金融科技发展策略，推进数字化

转型。 设立柔性团队，增设异地研发中心、联合研创中心，投产新系统数量接近前两年的总和。 与雄安集

团共建数字金融科技实验室；手机银行实现客户身份智能识别与精准画像；“随心贷” 基于大数据应用推

进智能风控；资产保全信息系统运用大数据挖掘财产线索；“投融E”融资撮合工具获得市场认可。

4、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4.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年

总资产 4,733,431 4,357,332 8.63 4,088,243

营业收入 132,812 110,244 20.47 91,850

净利润 37,441 33,721 11.03 31,61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7,354 33,659 10.98 31,54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7,396 33,683 11.02 31,42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384,982 321,488 19.75 304,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00 19,514 233.61 (142,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1 0.68 0.61 11.48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2 0.62 0.55 12.73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 11.77 11.55 +0.22个百分点 12.75

注：1、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归属于本行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宣告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本行2019年度宣告发放优先股股息共计人民币14.50亿元（税前）。

2、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

上述1、2、3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

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4.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843 32,296 34,082 32,59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9,733 10,711 10,955 5,95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22 10,666 10,962 6,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97) 47,366 (24,011) 73,942

5、本行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5.1.1普通股股东数量

单位：户

A股 H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2,614 906

A股年报披露日前一个月最后交易日股东总数 190,893 -

5.1.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股份

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 押 或 冻

结 的 股 份

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境内法

人

- A股

11,565,940,

276

22.03 -

- H股 1,782,965,000 3.40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中：

-

-1,615,977,

100

H股

11,057,294,

380

21.07 未知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

人

- H股

4,200,000,

000

8.00 -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

人

- H股

1,605,286,

000

3.06 -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法

人

- H股

1,530,397,

000

2.92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 A股

10,250,916,

094

19.53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 A股 1,572,735,868 3.00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

人

- A股 1,550,215,694 2.95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 294,606,834 A股 804,758,986 1.53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

人

- A股 413,094,619 0.79 -

- H股 376,393,000 0.72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

人

- H股 766,002,403 1.46 -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法

人

- A股 723,999,875 1.38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法

人

- A股 629,693,300 1.20 -

注：1、报告期末，光大集团持有的16.10亿股H股、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42.00亿股H股为有限

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的其他普通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汇金公司分别持有光大集团、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比例为55.67%和71.56%；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汇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

限公司是光大集团间接控制的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

和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均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除此之

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

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H股合计11,057,294,380股， 其中， 代理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光

大集团持有的本行H股分别为4,200,000,000股、1,605,286,000股、1,530,397,000股、376,393,000

股和172,965,000股，代理本行其余H股为3,172,253,380股。 光大集团原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代理持有的1,610,000,000股H股现变更为由其自行持有。

4、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本行A股合计

804,758,986股，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5.1.3主要股东情况

5.1.3.1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25.43%，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比例55.67%。

5.1.3.2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19.53%，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比例100%。

5.1.3.3持股5%以上的其他主要股东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8%，为本行主要股东，其控股股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持股比例100%。

5.1.3.4监管口径下的其他主要股东

（1）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旗下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合并间接持有本行股份4.44%，向本行派出董事，是对本行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2）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本行股份合计4.42%，向本行派出董事，是对

本行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3）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3%，向本行派出监事，是对本行具有重大影响的股

东。

（4）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行股份1.46%，向本行派出监事，是对本行具有重大影响的股

东。

5.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5.2.1光大优1（代码360013）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7

截至年报披露日前一个月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7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7,750,000 8.88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注：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5.2.2光大优2（代码360022）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3

截至年报披露日前一个月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3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6,470,000 16.47 境内优先股 -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3,090,000 13.0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其他 - 10,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180,000 8.1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7,200,000 7.20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3,680,000 3.68 境内优先股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注：，光大集团同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5.2.3光大优3（代码360034）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0

截至年报披露日前一个月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0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4,110,

000

84,110,000 24.04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7,720,

000

47,720,000 13.63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1,810,

000

31,810,000 9.09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

000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

000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180,

000

18,180,000 5.19 境内优先股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15,000,

000

15,000,000 4.28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

000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

000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邮创业基金存在关联关系，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整体经营情况

1.1资产负债平稳增长，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47,334.3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760.99亿元，增长8.63%；贷款和垫款本

金总额27,122.0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908.75亿元，增长12.01%，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在总资产中占比

57.30%， 比上年末上升1.73个百分点； 存款余额30,178.88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4,459.27亿元， 增长

17.34%，存款余额在总负债中占比69.42%，比上年末上升5.68个百分点。

1.2营业收入较快增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328.12亿元，同比增加225.68亿元，增长20.47%。 其中，利息净收

入1,019.18亿元，同比增加237.54亿元，增长30.39%；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31.69亿元，同比增加33.96亿

元，增长17.17%。 实现净利润374.41亿元，同比增加37.20亿元，增长1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7%，同比上升0.22个百分点。

1.3资产质量保持平稳，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422.1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7.91亿元；不良贷款率1.56％，比上年末

下降0.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1.62%，比上年末上升5.46个百分点，风险指标稳中向好。

1.4资本管理取得成效，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水平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13.47%，一级资本充足率11.0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20%，均优于

监管要求。

2、利润表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重述）注 增减额

利息净收入注 101,918 78,164 23,75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注 23,169 19,773 3,396

其他收入 7,725 12,307 (4,582)

业务及管理费 36,218 31,736 4,482

税金及附加 1,400 1,165 235

资产减值损失 49,347 35,828 13,519

其他支出 544 525 19

营业外收支净额 (140) (138) (2)

利润总额 45,163 40,852 4,311

所得税费用 7,722 7,131 591

净利润 37,441 33,721 3,72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7,354 33,659 3,695

注：自2019年起，本集团对信用卡分期收入进行重分类，将其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重分类至利息收

入，并重述了2018年同期数据。

3、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情况

3.1资产总额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2,712,204 2,421,329

贷款应计利息 8,160 7,158

贷款减值准备注 (76,228) (67,209)

贷款和垫款净额 2,644,136 55.86 2,361,278 54.19

应收融资租赁款 83,723 1.77 63,333 1.45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1,358 0.66 41,005 0.94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364,340 7.70 366,575 8.41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1,447,351 30.57 1,316,292 30.21

贵金属 10,826 0.23 23,628 0.54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7,105 1.42 134,458 3.09

固定资产 19,342 0.41 18,241 0.42

使用权资产 11,684 0.25 不适用 不适用

无形资产 1,734 0.04 1,265 0.03

商誉 1,281 0.03 1,281 0.0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306 0.34 10,794 0.25

其他资产 34,245 0.72 19,182 0.44

资产合计 4,733,431 100.00 4,357,332 100.00

注：仅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3.2负债总额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向中央银行借款 224,838 5.17 267,193 6.62

客户存款 3,017,888 69.42 2,571,961 63.7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44,320 10.23 490,091 12.15

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款 191,828 4.41 192,448 4.7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100 0.00 354 0.01

衍生金融负债 13,893 0.32 14,349 0.36

应付职工薪酬 8,007 0.18 8,028 0.20

应交税费 9,322 0.21 5,666 0.14

租赁负债 11,069 0.25 不适用 不适用

预计负债 2,751 0.06 2,258 0.06

应付债券 371,904 8.56 440,449 10.92

其他负债 51,457 1.19 42,062 1.03

负债合计 4,347,377 100.00 4,034,859 100.00

3.3股东权益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实收股本 52,489 52,489

其他权益工具 70,067 35,108

资本公积 53,533 53,533

其他综合收益 2,737 1,655

盈余公积 26,245 24,371

一般风险准备 59,417 54,036

未分配利润 120,494 100,296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384,982 321,488

少数股东权益 1,072 985

股东权益合计 386,054 322,473

4、现金流量情况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651.00亿元。其中，现金流入7,240.07亿元，比上年增加583.98亿

元，增长8.77%，主要是客户存款净增加；现金流出6,589.07亿元，比上年增加128.12亿元，增长1.98%，主

要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减少。

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744.23亿元。其中，现金流入6,967.39亿元，比上年增加2,708.64

亿元， 增长63.60%， 主要是收回投资增加； 现金流出7,711.62亿元， 比上年增加4,010.52亿元， 增长

108.36%，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614.53亿元，比上年增加240.09亿元，主要是偿付债券净增加。

5、贷款质量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正常 2,609,993 96.23 2,324,565 96.00

关注 59,999 2.21 58,343 2.41

次级 23,466 0.87 17,392 0.72

可疑 12,049 0.44 14,437 0.60

损失 6,697 0.25 6,592 0.27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2,712,204 100.00 2,421,329 100.00

正常贷款 2,669,992 98.44 2,382,908 98.41

不良贷款 42,212 1.56 38,421 1.59

6、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

月31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贵金属 10,826 23,628 -54.18 持有贵金属规模减少

拆出资金 60,270 96,685 -37.66 拆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835 37,773 -81.91 买入返售债券减少

应收融资租赁款 83,723 63,333 32.19 应收融资租赁款增加

使用权资产 11,684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租赁准则新增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306 10,794 51.07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其他资产 34,245 19,182 78.53 待清算款项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5,603 40,411 -36.64 卖出回购金融债券减少

应交税费 9,322 5,666 64.53 应交所得税增加

租赁负债 11,069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租赁准则新增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 70,067 35,108 99.58 发行优先股

其他综合收益 2,737 1,655 65.3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债务工具公允价值重估及减

值增加

项目

2019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重述）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利息净收入 101,918 78,164 30.39 生息资产增加及净息差改善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收益 (2,162) 22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

汇兑净收益 1,339 724 84.94 汇兑净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48,965 35,744 36.99 拨备计提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1,083 2,776 -60.9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债务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减少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并要求A� 股和H� 股同时上市的公

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 财政部于2019年5月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分别自2019年6月10日和6月17日开始执行，对于2019年1月

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业务，应根据上述准则进行调整。 本行在编制2019�年财务报表时已经执行

上述会计准则，根据新准则实施衔接规定，无需对前期可比数据进行重述。 采用上述准则未对本行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需追溯调整的重大会计差错。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行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了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李晓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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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13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3月27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7名，实

际出席17名，其中，何海滨、刘冲、于春玲、霍霭玲、徐洪才、冯仑、王立国、邵瑞庆、洪永淼董事以视频电话

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测算，本行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为人民币69.66亿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行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行拟定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优先股股息发放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于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发行条款向第三期优先股股东派

发现金股息，2019年计息期间为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计息天数为167天，按照票面股息率

4.80%计算，共计人民币7.69亿元（税前）。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本行拟定的第三期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

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行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

七、《关于审议2019年年报及摘要（A股）、2019年年报及业绩公告（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2019年A股年报、年报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

站（www.cebbank.com），A股年报摘要亦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本行2019年H股年报、 业绩公告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

hk）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八、《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从客观、

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九、《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

十、《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

十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十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风险偏好执行情况及2020年风险偏好设定建议〉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资本充足率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

十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

十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规划和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2020-2022年在境内外发行金融债券， 发行余额不超过上年末法人口径人民币负

债余额的5%。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关于本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行网站（www.cebbank.

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该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

序，本行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

十七、《关于申请2020年度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点扶贫以及突发紧急事件对外捐赠额度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八、《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刘金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金先

生于董事会决议之日起就任。

十九、《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霍霭玲、徐洪才、冯仑、王立国、邵瑞庆、洪永淼独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从客观、

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二十、《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主要股东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报告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十一、《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二、《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本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按照内地、香港两地监管要求及《公司

章程》规定全权处理与筹备、召开本次会议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8日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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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3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3月27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9

名，其中，殷连臣、王喆、乔志敏监事以视频电话连线方式参会，吴俊豪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

面委托吴高连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李炘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19年年报及摘要（A股）、2019年年报及业绩公告（H股）的议案》，并出具以下审

核意见：

（一）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本行2019年度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方案无异议。

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方案无异议。

六、《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事项无异议。

七、《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八、《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各位监事在涉及本人薪酬的表决过程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监督评价意见〉 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将该意见向董事会通报。

十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2019年度履职情况监督评价意见〉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将该意见向高级管理层通报。

十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将评价结果向董事会通报。

十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监事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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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向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人民币221,865.75万元（已于

2019年6月25日发放106,000.00万元，2019年8月12日发放39,000.00万元， 尚未发放股息76,865.75万

元）。

●本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10股派人民币2.14元（税前）。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登记日期将在分红派息

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行董事会同意按照《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以2019年度本行口径净利润

人民币3,656,742.51万元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以2019年度本行口径净利润人民币3,656,742.51万元为基数，按照注册资本的50%与上年法定

盈余公积余额之差额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187,315.94万元，本行累计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已达到注册

资本的50%。

2、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按照本行风险资产1.5%差额计提一般风

险准备人民币537,950.57万元。

3、向本行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人民币221,865.75万元（已于2019年6月25日发放106,000.00万元，

2019年8月12日发放39,000.00万元，尚未发放股息76,865.75万元）。

4、向本行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10股派人民币2.14元（税前）。 以本行截至2019年末已

发行股份5,248,932.31万股计算，现金股息总额共计人民币1,123,271.51万元，占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

本行股东净利润的30.07％。由于本行发行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实际派发的现金股息总额将根据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数确定。 现金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发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

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

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5、2019年度，本行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资本，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本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行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本行拟定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本行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

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监事会意见

本行监事会认为：本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无异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本行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行正常经营和长期

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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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向关联

法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关联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平洋财险）核定15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信用方式。 本次关联交易

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授信条件，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

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太平洋财险核定15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信用方

式，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本行监事吴俊豪先生兼任太平洋财险董事，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太平洋财险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太平洋财险是根据原中国保监会批准，于2001年11月9日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五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注册地上海，成立时注册资本10亿元，经过历次增资，总股本增至194.7亿元。

太平洋财险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太平洋财险总资

产1,741.21亿元，总负债1,354.10亿元，净资产387.11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太平洋财险实现营业收入

817.64亿元，净利润42.74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授信业务；本行对太平洋财险提

供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本行为太平洋财险核定15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信用方

式。

上述关联交易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本行将按照对客户授信的一般商业条款与太平洋财险签署

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由本行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2020年3月27日，本行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本次

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0年3月27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关

联交易。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7票同意。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

可及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8日

附件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20年3月27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的《关于本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进行了

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附件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20年3月27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本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

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附件三：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

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于春玲 董 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7人，实际参与表决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

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自2019年6月10日起生效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会计政策变更、自2019年6月17日起生效的债

务重组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对本行财务报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9年5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与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合

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准则），分别自2019年6月10日和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2019年1月

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业务，应根据上述准则进行调整。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作为境内上市银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自

2019年1月1日起采用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准则。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同意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准则要求对本行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行的影响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总体上保持了原有的计量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规范了换

入与换出资产的确认和终止确认时点，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不同计量基础下的具体会计处理，充

分考虑了不同准则之间的协调一致。

新债务重组准则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取消了关于或有应

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要求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以成本计量，并

且不再区分债务重组利得、损失和资产处置损益，而是合并作为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本行自2019年1月1日起采用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准则， 上述准则的实施对本行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同意本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

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本行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本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8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